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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06月 16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時 40分 

貳、 地點：耘禾樓視聽教室 

參、 主席：徐雅鐘校長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怡君組長 

肆、 出席：如簽到表 

伍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本校導師輪替實施要點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及本校教師聘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 於 113學年舉辦多次會議及公聽會凝聚共識而成草案。 

擬  辦：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學務處 何亞竹主任 

 

決  議：出席 19人，贊成 19人，不贊成 0人。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，本案通

過。 

 

提案二：建議校務會議採全體專任教師參加制度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為提升校務決策的公開性與參與度，並促進校內教師對學校發展方向

的了解與共識，建議未來校務會議採「全體專任教師參加」制度，使

每位教師皆能參與討論與表決，發揮集體智慧，促進民主溝通與校務

推動的透明化。 

擬  辦：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提案人：教師會 劉雨家會長 

 

決  議：出席 20人，贊成 4人，不贊成 16人。不同意票超過同意票，本案未

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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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本校「校務會議實施要點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1月 11日北市教中字第 1133109310號

函暨本次校務會議提案二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「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」修訂草案如附件。 

擬  辦：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總務處 蔡孟谷主任 

 

決  議：因提案二未通過，故，本案無需提付表決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 

  柒、散會：下午 13時 20分 


